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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收购宜昌吉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星投资”）和

湖北宜都新森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森源投资”）合计持有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化工”）45%的股

权,交易金额为 9820.73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三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

权的议案，决定收购宜昌吉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星投

资”）和湖北宜都新森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森源投资”）

合计持有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化工”）

45%的股权。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与远安县人民政府、吉星投

资、新森源投资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临 2015-032） 

公司与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宜昌吉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位于远安县鸣

凤镇万里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向军，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主要从

事于土地、房产及股权投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吉星投资总

资产 6616.02 万元，净资产 2995.85 万元，2014 年尚未实现销售收

入，实现净利润-1068.39 元。  

湖北宜都新森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位于宜都市

陆城长江大道电力小区，法定代表人：李赤兵，注册资本 800万元，

主要从事于小水电站投资，矿山投资；一般企业投资、证券投资咨询

服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森源投资总资产 5220.58 万元，

净资产 1745.09万元，2014年尚未实现销售收入，实现净利润-10.2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位于远安

县万里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杨红新，注册资本 1 亿元，其中，吉星

投资持有 55%的股权，新森源投资持有 45%的股权。主要从事于黄磷

及精细磷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吉星化工已形成年生产黄磷

25000吨、次磷酸钠 9000吨、饲料级磷酸三钙 7000吨、阻燃剂 8000

吨的生产规模。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7 月出具的《审计报告》（勤信鄂专字【2015】第 1020 号），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吉星化工总资产 57265.22 万元，净资产

-1324.10万元,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19049.45万元，净利润-4371.82



万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吉星化工总资产 53009.32 万元，净

资产-3601.61 万元。2015 年 1 至 6 月实现销售收入 9491.68 万元，

净利润-2501.73 万元。 

吉星化工持有湖北宜安联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安

联合实业”)26%的股权，宜安联合实业拥有杨柳磷矿区麻坪矿段探矿

权。杨柳磷矿区麻坪矿段位于湖北省远安县嫘祖镇，矿段往东至望家

村有约 20 公里的乡村公路与宜（昌）—保（康）省道相连，望家村

距远安县鸣凤镇约 80 公里，距宜昌市约 115公里，交通较便利。2011

年 12 月 22 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与湖北宜安联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了探矿权出让合同，并于 2012 年 3 月 1 日颁发了矿产资源勘查

许可证（证号：T42220120303046460），勘查面积：14.80 平方公里，

杨柳麻坪矿段资源保有储量约 3.2亿吨，磷矿石综合品位在 24%以上，

目前正处巷道开拓阶段，预计 2015年底可完成探转采工作。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吉星化工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月 30 日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118 号），本次

资产评估使用的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两种方法评估结

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以 2015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吉星化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值为 21059.60 万元。具体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5年 6月 30日 

被评估单位：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审计前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账面价值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2366.87 14067.14 14099.61 32.47 0.23 



2 非流动资产 47474.05 38942.17 51882.93 12940.76 33.23 

3 长期股权投资 56500.00 5823.30 21654.34 15831.04 271.86 

4 固定资产 28734.30 22100.98 18499.58 -3601.40 -16.30 

5 在建工程 2511.82 1914.01 1914.01 - 0.00 

6 无形资产 10425.92 5789.73 6500.85 711.12 12.28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14.15 3314.15 - 0.00 

8 资产总计 59840.92 53009.32 65982.54 12973.22 24.47 

9 流动负债 37226.59 44136.14 44022.95 -113.19 -0.26 

10 非流动负债 4000.00 12474.78 900.00 -11574.78 -92.79 

 其中：递延收益  11574.78    

11 负债合计 41226.59 56610.92 44922.95 -11687.97 -20.65 

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8614.33 -3601.61 21059.60 24661.21 684.73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一是长期股权投资单位宜安联合实业评估增

值较大。吉星化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按成本入账，本次评估对宜安

联合实业进行了整体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是探矿权评估增值(杨

柳矿区麻坪矿区磷矿详查勘探探矿权评估值为 87473.63 万元)，导致

吉星化工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15831.04 万元。二是非流动负债

评估减值，评估时将吉星化工原账面计入资本公积的政府补助的厂房

和土地，总价值 11574.78 万元，调整到非流动负债科目（递延收益）

核算，该项补助不需返还，本次评估评减为 0，造成净资产评估增值。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吉星化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5年 6月 30日所表现的市场

价值评估结果为 21,823.84 万元，评估增值 26,475.45 万元，增值率

为 569%。 

收益法评估增值的原因：企业账面价值仅体现了资产的历史成本

及资产的摊余价值，而收益法体现了企业现有资产的未来盈利水平。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无法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中一一列示，企业的整体资产或产权交易中往往不仅包括有形资产，

还包括如品牌、已有的客户关系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各项资

源优势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诸多不可确指资产形成的价值在成本

法中无法体现，但在收益法中进行了估量。 



3、评估结论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净资产评估结果与收益法结果相差 764.24 万元，差

异率为 4%，产生差异的原因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是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

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

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因此两

者出现差异是正常的； 

（2）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

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

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收益法

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

能力。两种方法的估值对企业价值的显化范畴不同，平台、服务、营

销、团队、资质、客户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

化反映，而收益法则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价值。因此

造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综合以上因素，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和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

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

吉星化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定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如下：在评估基准日 2015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

提下，吉星化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评估结果为

21823.84 万元。 

（二）杨柳矿区麻坪矿段磷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情况 

根据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5年 7月 29日出具的

《评估报告》（鄂永矿权评[2015]字第 0115 号），本次评估使用的

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评估价值为

87473.63 万元。 



（三）交易价格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定价的原则，本次交易

总价为 9820.73万元，其中：收购吉星投资持有的吉星化工 18%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 3928.29 万元；收购新森源投资持有的吉星化工 27%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 5892.44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宜昌吉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湖北宜都新森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二）标的股权 

1、甲方依据本协议，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 18%的股权及其依该

股权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丙方。 

2、乙方依据本协议，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 27%的股权及其依该

股权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丙方。 

3、丙方同意在本协议条款所规定的条件下受让上述标的股权，

并在受让股权后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股权转让价款和费用承担 

1、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 118号），

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丙方须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3928.29 万元，向

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892.44 万元。 

2、上述款项在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后 1 个月内付清全款。 

3、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税法相关规定各

自承担，工商变更登记费用由标的企业承担。 

（四）保证和承诺 



1、本协议一方向其他各方保证和承诺如下： 

（1）具有签订本协议所需的所有权利、授权和批准，并且具有

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每项义务所需的所有权利、授权和批准；  

（2）无论是本协议的签署还是对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均不

会抵触、违反或违背其营业执照、章程或任何法律法规或任何政府机

构或机关的批准，或其为签约方的任何合同、协议、承诺及保证的任

何规定； 

（3）不存在可能会构成违反有关法律或可能会妨碍其履行在本

协议项下义务的情况。 

2、转让方向受让方进一步承诺，如受让方入股标的企业后，发

现本协议生效日前，有未在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5年 7 月出具《审计报告》（勤信鄂专字【2015】第 1020号）

中披露的或有债务，其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转让方承担，给受让方

或标的企业造成损失的，转让方还应予以赔偿。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三方签章后生效。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对公司完善磷化工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远

安县位于湖北省西部、居宜昌市之东北，西与夷陵区为邻，北与保康

县、南漳县接壤。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吉星化工位于远安县万里工业

园，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精细磷化工的条件较好。本次收

购完成后，有利于加快磷化工产业的有效整合，提高公司磷酸盐产品

的集中度，形成远安与公司兴山、保康、南漳等生产基地联动协调发

展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2、本次收购对公司加快跨区域磷矿资源整合将产生积极影响。

湖北远安是全国重要磷矿和磷化工生产基地之一，吉星化工参股公司



宜安联合实业拥有湖北省远安县杨柳磷矿区麻坪矿段探矿权，杨柳磷

矿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单一矿区最大规模磷矿，也是亚洲最大

的单一磷矿床，潜在商业价值巨大。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获得宜

安联合实业下属的杨柳磷矿资源储量的部分权益。同时远安县政府已

承诺支持公司及吉星化工参与远安县内磷矿资源整合，这将为公司未

来争取远安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3、由于受参股投资的杨柳麻坪矿段产能尚未形成以及外购的磷

矿石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目前吉星化工的盈利能力较差。随着杨柳

麻坪矿段探转采完成以及采矿项目的启动，吉星化工的资源保障能力

和成本优势将显著增强，同时借助公司产品、市场、资源、品牌等优

势，吉星化工经营困难的局面可能逐步缓解，预计经营效益将明显改

善。 

4、由于目前磷矿石及磷酸盐市场行情仍然比较低迷，吉星化工

未来的经营业绩能否得到根本性改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五年八月一日 


